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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峄城区定向培养公费农科毕业生就业安置综合评价计分标准

	项目
	高考成绩
	在校专业成绩
	荣誉表彰
	中共党员
（含预备党员）

	分值
	40%
	45%
	10%
	5%


注：1.在校期间表现优秀获得荣誉表彰的，国家级10分，省级8分，校级5分，所获荣誉表彰按最高级别一次性加分，不重复计分。
2.定向培养公费农科毕业生现场确定就业单位，经本人签字确认后与就业单位现场对接，建立联系方式，确定签约等后续有关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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